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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3511 号

申请人：马光荣，男，汉族，1973 年 4月 20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四川省三台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晓燕，女，广东韬普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重庆孜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重庆市

沙坪坝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董一钟。

委托代理人：赵琪，女，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长平，男，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南沙区进港大道 582 号 1号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袁敏。

委托代理人：邓华源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马光荣诉第一被申请人重庆孜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、

第二被申请人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一案，

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黄晓燕、第一

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赵琪、第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邓华源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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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 2023 年 6

月 7 日至 2024 年 1月 16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三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工作地点情况：申请人在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旁边的

高架桥项目工作，该项目属于第一被申请人劳务承包。

二、代发工资情况：第二被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2 日代发

申请人工资3000元，2023年 11月 15日代发申请人工资4000元。

三、工资纳税情况；申请人提供的收入纳税明细查询载明扣

缴义务人为第一被申请人（重庆孜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），第一被

申请人于2023年10月14日为申请人申报工资收入3000元，2023

年 11 月 13 日为申请人申报工资收入 4000 元。

四、受伤及住院情况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日在项目工

作受伤，并被送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人民医院住院治疗，于 2023

年 11 月 25 日出院。

五、申请仲裁日期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1月 17 日申请劳动仲

裁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(劳社部发〔2005〕12 号)第一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招用劳动

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，劳动关系成立。



第 3 页 共 4 页

(一)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；(二)用

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，劳动者受用

人单位的劳动管理，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；(三)劳

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。本案中，首先，申

请人在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旁边的高架桥项目工作，该项目属

于第一被申请人劳务承包。另外，申请人提供的收入纳税明细查

询载明扣缴义务人为第一被申请人，第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

月 14 日为申请人申报纳税工资收入 3000 元，2023 年 11 月 13 日

为申请人申报纳税工资收入 4000 元。综上分析，通过对本案各证

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、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

查判断，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 2023 年 6 月 7日入职时间，认定申

请人从2023年6月7日起与第一被申请人符合存在劳动关系的法

律特征。鉴于申请人在项目中受伤，而在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

定之前，无法确定其停工留薪期和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，故本委

暂认定申请人劳动关系至其治疗出院之日即 2023 年 11 月 25 日，

申请人后续的劳动关系可待其进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后另

案主张。本委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2023年 6月 7日至2023

年 11 月 25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五十条、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劳社部发

〔2005〕12 号)第一条的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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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 2023 年 6月 7日至 2023 年

11 月 25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仲 裁 员：莫 铸 华

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五日

书 记 员：华 俊 杰


